
           【海佃國中市長獎家長送件申請表】 

              ※截止日為 4/25(四)下午 5點 

  ※請先詳閱背面【海佃國中 112學年畢業生市長獎家長送件申請表說明】 

   ※申請獎項（請擇一勾選，若要申請不同獎項，申請表請分開填寫） 

      □語文獎      □科技獎      □藝術獎      □體育獎 

 ※證明文件影本請依序號裝訂於申請表後，如本表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。    

   

班級：       座號：      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家長親簽 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手機 ： 

    

序

號 

比賽等級 

(填代號 A.B.C.D…) 

獎狀日期 

(依比賽先後順序) 
名次等第 

積分 

(家長填寫) 

積分 

(學校審查)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6      

7      

8      

9      

10      

本獎項特殊表現加分合計共（             ）分（由學校填寫） 



【海佃國中 112學年畢業生市長獎家長送件申請表說明】 

1.請參閱本校【海佃國中 112學年度畢業生市長獎給獎評選辦法】。 

2.依據【臺南市 11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畢業生市長獎給獎實施計畫】，市長獎不得與議長獎、校長獎、 

  區長獎、家長會長獎等重複領取。 

3.除市長優學獎外及勵志獎外，其餘獎項皆採「學生校內申請」及「家長申請」雙軌並行制，請家長 

先詢問貴子弟，是否已在校內送件，以免家長重複送件。   

4.給獎評定標準：除市長優學獎和市長勵志獎外，其他獎項以在學期間各該學習領域之總成績乘以百 

  分之三十與傑出表現乘以百分之七十後之合計數。         

5.佐證資料請附影本，並依比賽項次先後順序排列裝訂於此申請表後。 

6.「傑出表現」： 

  (一)由政府主辦、政府委託學校或民間團體承辦、政府與民間團體合辦且獎狀需具備辦理文號與政 

       府機關關防。 

  (二)由民間團體辦理且獎狀需具備政府機關核定文號，此類加分，個人單一獎項累積積分最高以 10 

      分為限。  

7.同一學生可以同時申請多種市長獎項，但只能錄取一種，順序為優學獎→語文獎→科技獎→藝術獎 

  →體育獎→嘉行獎→勵志獎。（依市長獎上台與市長合影順序排定） 

   ※補充說明：本校常見之各項比賽之獲獎名次的名稱彙整表 

比賽項目 各項比賽獲獎名次名稱 

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備註 

國語文競賽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優勝   參加獎一律加 1 分 

市長盃語文競賽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優勝   參加獎一律加 1 分 

科展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、 
入選   參加獎一律加 1 分 

全民英檢複試 初試成績不採計、一張證書加 1分，初級、中級、中高級可以累加。 

閩南語、客語、 
原住民語檢定證書 

一張證書加 1分，初級、中級、中高級可以累加。 
※除語言檢定(適用於語文獎加分，含英檢複試證書、閩南語、客語、 
  原住民語證書)外，其餘才藝類檢定證明皆不算。 

市級參賽證明 1 

         

   名次               
辦理單位               

第一名 
特優 
冠軍 
金牌 

第二名 
優等 
亞軍 
銀牌 

第三名 
甲等 
季軍 
銅牌 

第四名 
殿軍 
佳作 

優選、入選 

第五名 第六名 

個
人 

團
體 

個人 團體 
個
人 

團體 個人 團體 
個
人 

團
體 

個人 團體 

A.國際性比賽 18 9 15 7.5 12 6 9 4.5 6 3 3 1.5 

A-1 國際性比賽（民間

團體比賽） 
9 4.5 7.5 3.75 6 3 4.5 2.25 3 1.5 1.5 0.75 

B.全國性比賽 12 6 10 5 8 4 6 3 4 2 2 1 

B-1 全國性比賽（民間

團體比賽） 
6 3 5 2.5 4 2 3 1.5 2 1 1 0.5 

C.直轄市.縣市性
比賽 

6 3 5 2.5 4 2 3 1.5 2 1 1 0.5 

C-1 直轄市.縣市性比

賽（民間團體比賽） 
3 1.5 2.5 1.25 2 1 1.5 0.75 1 0.5 0.5 0.25 

D 校內比賽 3 1.5 2.5 1.25 2 1 1.5 0.75 1 0.5 0.5 0.25 


